[bookmark: c5]Q/YTZ
[bookmark: c6]云南天质弘耕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bookmark: StdNo0][bookmark: StdNo1][bookmark: StdNo2]Q/YTZ 025.7—2022
	[bookmark: DT]





[bookmark: StdName]大麦                                第7部分：生物质还田


[bookmark: FY]2022 - 1 - 1发布
[bookmark: SY]2022 - 1 - 15实施
[bookmark: fm]云南天质弘耕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












Q/YTZ 025.7—2022


[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 云南天质弘耕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美琼、李佩龙、杨发宝。











[bookmark: _GoBack]






















2

大麦                                                     第7部分：生物质还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麦生物质还田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生物质还田数量及有机肥建议施用量。
本文件适用于大麦生物质还田。
[bookmark: _Toc7536008][bookmark: _Toc31717][bookmark: _Toc28317][bookmark: _Toc29496][bookmark: _Toc149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706]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7536010][bookmark: _Toc14360_WPSOffice_Level2]2.1 
生物质 
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简称木质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禽畜粪便和废弃物等物质。
[bookmark: _Toc7536014][bookmark: _Toc16196_WPSOffice_Level2]2.2 
草谷比 
[bookmark: _Toc29330][bookmark: _Toc13941]草谷比，又称谷秆比，是作物生物学性状指标之一，通常专指作物秸秆或者废弃物的发生量与作物产量之间的比例。
[bookmark: _Toc1151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536018]3  生物质还田
在农业生产中，每收获一季作物，就会从土壤中带走一定数量的有机质。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归还到土壤，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质量。
3.1 大麦草谷比
我国主要农区大麦草谷比见表1。
表1 我国主要农区大麦草谷比
	主要农区
	省、市、区
	草谷比

	华北农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山东、河南
	0.85

	东北农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0.97

	长江中下游农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1.06

	西北农区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3

	西南农区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0.97

	南方农区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1.27

	注：各农区大麦草谷比参考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农办科〔2019〕3号文件。


3.2 大麦秸秆可收集系数
大麦秸秆可收集系数见表2。
表2 大麦秸秆可收集系数
	作物种类
	收集方式
	留茬高度（cm）
	可收集系数

	麦秸
	机械收割
	15
	0.73

	
	人工收割
	6
	0.83

	注：主要农作物秸秆可收集系数参考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农办科〔2019〕3号文件。


3.3 生物质还田数量
根据作物经济产量与草谷比可计算得出废弃物总量，实际收集废弃物时存在一定量的损失，需通过可搜集系数来校正。生物质还田量按下式计算：


[bookmark: _Toc7536024]4  有机肥施用量
由于生物质还田的有机质数量有限，若要保持土壤有机质含量平衡，需通过施用有机肥来补充作物从土壤中带走的有机质。
4.1  确定有机肥施用量方法
根据作物带走有机质量和生物质归还土壤的有机质量，确定有机肥的施用量。
若生物质还田，有机肥施用量按下式计算：


Y1——有机肥施用量，kg/亩
X——某作物产量，kg/亩
C——草谷比
F——可收集系数
M——经济产物有机质含量，%
N——废弃物有机质含量，%
S——某有机肥有机质含量，%

若生物质不还田，有机肥施用量按下式计算：

Y2——有机肥施用量，kg/亩
X——某作物产量，kg/亩
C——草谷比
F——可收集系数
M——经济产物有机质含量，%
N——废弃物有机质含量，%
S——某有机肥有机质含量，%
4.2  大麦有机肥施用量
大麦秸秆有机质含量按47.9%计，大麦籽粒（干）有机质含量按84.9%计，有机肥有机质含量按45%计。
每生产1000kg大麦籽粒（干），建议有机肥施用量见表3和表4。
表3  生物质还田有机肥施用量
	主要农区
	草谷比
	还田生物质量（kg）
	有机肥施用量（kg）

	华北农区
	0.85
	337.93 
	2040.48 

	东北农区
	0.97
	385.64 
	2062.19 

	长江中下游农区
	1.06
	421.42 
	2078.48 

	西北农区
	1.23
	430.09 
	2240.17 

	西南农区
	0.97
	339.18 
	2165.44 

	南方农区
	1.27
	444.08 
	2251.66 


表4  生物质不还田有机肥施用量
	主要农区
	草谷比
	还田生物质量（kg）
	有机肥施用量（kg）

	华北农区
	0.85
	0
	2791.44 

	东北农区
	0.97
	0
	2919.18 

	长江中下游农区
	1.06
	0
	3014.98 

	西北农区
	1.23
	0
	3195.93 

	西南农区
	0.97
	0
	2919.18 

	南方农区
	1.27
	0
	32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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